
□法治报记者 王川

法治报通讯员 胡明冬

一些不正规的中介机构， 向客户推出

“假结婚”服务以规避限购政策。 然而，此类

“假结婚” 是否就必然能够顺利取得购房资

格？ 近日，随着宝山区人民法院作出的一份

民事收缴决定书， 一场前后近3年的为规避

限购而“假结婚”的系列民事纠纷终于落下

了帷幕，当事人可谓“赔了先生又折兵”。

法官同时提醒， 法律上不存在“假结

婚” 的概念， 一旦办理了相关登记手续，

即具有法律意义。

中介公司18万元“包装费”避限购

2016年 10月底， 陈女士为购买位于宝

山区的一套二手房， 经某中介公司介绍，与

出售方刘先生签订《房地产买卖协议》，约定

总房价款为455万元， 并约定陈女士保证在

签署协议时具备购房资格。 第二日，买卖双

方签订《房地产买卖合同》，合同特别告知载

明了相关限购政策，并约定不符合限购规定

的一方需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同日，陈女士

与中介公司签订《包装过户特别协议》，约定

陈女士支付中介公司“包装费”18万元，由中

介公司负责为陈女士包装过户并承担包装

失败导致过户不成功的一切后果。

协议签订后， 陈女士实际支付刘先生

第一笔购房款 137 万元， 并支付中介公司

包装费 5万元。

此后，中介公司找到上海市户籍且名下

无房的单身居民金先生。 2017年 3月，金先

生以取得报酬为目的与陈女士登记结婚。至

此，陈女士取得了形式上的购房资格。

未缴满5年社保费 买房失败

“婚后” 的陈女士以为具备了这些条

件，就能以自己的名义在沪购房了。 不料却

被相关部门告知，因陈女士无法提供其个人

满5年社保或满5年个税证明，所购房屋的房

产证上必须登记有“配偶”的名字。陈女士考

虑到在自己的房子上加一个陌生人的名字

可能导致巨大的风险， 决定放弃继续交易。

购房失败后，陈女士先后将出售方刘先

生和中介公司告上了法庭，要求解除交易过

程中签订的全部协议、 拿回137万元首付款

和5万元包装费， 并要求刘先生和中介公司

赔偿陈女士购房损失和违约金。在诉讼过程

中，法院委托评估机构对房屋价格进行了评

估，确认当前房屋市场价降价为401万元。

卖方刘先生辩称，签订合同时并不知道

陈女士系限购对象，两份合同中都明确约定

了限购事宜及相关责任，陈女士隐瞒事实情

况系陈女士违约。 此外， 刘先生还提出反

诉， 要求陈女士赔偿因其违约造成刘先生

房屋延迟出售的房屋跌价损失 54万元。

另一案中，中介公司辩称，包装过户是

陈女士和中介公司协商一致的约定，中介公

司实际也已经帮陈女士取得了购房资格，公

司也向陈女士说明过房子不能直接登记在

陈女士一人名下。最终买卖合同未能继续履

行是因为房价下跌，陈女士不愿继续购房。

法院：收缴中介违法所得

宝山法院对两起案件进行公开审理，经

审理后，认为陈女士明知自身不具备购房资

格却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却又因限购等因素

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理应自行承担一切

损失。 作为违约方，陈女士还应承担合同履

行不能的违约责任，赔偿刘先生由此产生的

实际损失。宝山法院判决解除了双方之间的

房地产买卖协议及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

并判决刘先生返还陈女士购房款137万元、

陈女士赔偿刘先生房屋差价损失40万元。

而陈女士和中介公司之间的特别协议

目的在于规避上海市住房限购政策， 使得

本不具备购房资格的陈女士获得购房资格，

其内容妨碍了国家对房地产行业的管理，

扰乱了房地产市场秩序， 损害了公共利益，

应属无效。 中介公司收取的 5 万元包装费

为基于非法目的而收取的报酬， 应认定为

违法所得。 为维护公共利益， 促进房地产

市场管理秩序规范， 宝山法院决定对中介

公司收取的 5万元包装费用予以收缴。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张宇华

本报讯 家住上海市奉贤区某村的房东

李某为节省电费， 请人对家中的三相总电表

进行改动， 在 1 年内累计窃电达 1.6 万余

元。 近日经奉贤区人民检察院起诉， 奉贤区

人民法院依法判处李某犯盗窃罪， 有期徒刑

9个月， 缓刑 1年， 并处罚金 5000元。

李某将自家住房改成多个房间对外出

租，家中电费因此暴涨。后李某经人告知可以

改电表省电费，对方还“保证”自己改的电表

外人看不出。看着高额的电费，李某在2018年

3月联系了此人，让他为自己改装电表。 对方

不久后上门， 对李某家中的三相总电表进行

了改动，并收取了500元“好处费”。

之后数次缴纳电费， 李某发现确实少了

很多， 心里还觉得 500 元花的值。 但 2019

年 3月中旬， 供电部门在一次检修中查出了

李某家偷电的情况， 并举报到了奉贤警方。

2019 年 5 月 14 日， 犯罪嫌疑人李某被

奉贤警方抓获归案。 经上海市电能表强制检

定站鉴定， 李某家的三相电表误差损失为

69.2%， 经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奉贤供电公

司的计算， 自 2018 年 3 月至 2019 年 3 月期

间李某累计窃电金额高达 1.6万余元。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马超

本报讯 00 后小伙小吴刚考取驾照，

便租起了共享汽车练手。 年轻气盛的他打

起方向盘就开起了“飞车”， 频频超速、

闯红灯， 短短 8 天内竟违章 21 次， 应扣

125 分。 近日， 租车公司将小吴告到上海

市徐汇区人民法院， 要求小吴承担汽车因

违章无法继续租赁所产生的费用， 法院依

法予以判决。

小吴从外地来上海务工， 刚刚年满

18 岁就考取了驾照 。 由于名下无车 ，

“手痒” 的他就学别人租起了共享汽车。

从今年 2 月 1 日 23 时 50 分至 9 日 19 时

03 分不满 8 天的时间内， 小吴违反合同

约定驾车离沪， 在苏州、 盐城、 淮安等地

因超速、 违反信号灯、 未按导向车道行

驶、 违规调头等原因， 造成交通违法 21

次， 共需罚款 4100 元， 扣分 125 分。 租

赁公司发现后， 多次给小吴拨打电话、 发

送短信、 寄送通知书等， 要求其尽快处理

该车辆违章， 但截至庭审当日小吴并仍处

理。

租赁公司认为， 由于车辆存在大量违

章， 涉案汽车目前无法继续上路行驶， 造

成了公司停运损失。 根据双方在服务前签

署的协议， 被告造成原告车辆交通违法无

法运营的， 除应支付每日 200 元的停运损

失外， 还应按照 200元每日的标准支付违

约金， 直至处理消除完毕所有租用期间的

交通违法为止。 面对巨额索赔， 小吴表示

目前无经济能力立刻解决车辆交通违法问

题， 希望可以宽限 4个月。 同时他也认为

租赁公司要求的每日 200元的费用过高。

法院经过审理后认为， 根据用户服务

协议约定及涉诉车辆的运营收入， 原告要

求按照每日 200元的标准计算停运损失尚

属合理。 关于停运损失的起算日期， 根据

用户服务协议原告于还车时 10 日后查询

车辆是否交通违法的条款， 停运损失的起

算日期应自 2 月 20 日起算。 客户服务协

议中虽对违约金有明确约定， 但被告承担

其停运损失后另行要求被告按照损失的标

准支付违约金， 存在标准过高的情形， 法

院依法调整为每日 60元。

最终， 法院依法判决小吴按照上述标

准支付租赁公司直至涉案车辆交通违法处

理完毕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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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回顾

●疑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21条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4条

●风险提示

对公民提起的民事诉讼， 若被告户籍地与

经常居住地不一致， 应当起诉至其经常居住地

的辖区法院。

●法条依据

合同解除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主讲人介绍:

马哲一，上海一中院

立案庭法官助理，周欣法

官工作室志愿者。爱好围

棋、乒乓球、足球。

小明的户籍地址在本市A区，但他在B区租

房工作、生活多年至今。租房期间小明多次更换

住所， 但每个住所都未住满一年， 并且都在B

区。后小明与小胖因债务问题发生纠纷，但小明

提出B区不是其经常居住地， 案件应移送到他

的户籍地A区法院受理。 最终法院裁定驳回小

明提出的管辖权异议。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 对公民提起的民事诉

讼，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被告住所地与

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 由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

管辖。

小明一直在 B 区租房生活，虽多次变换住

所，但都是在 B 区，属于在同一法院辖区内变

动居住地点，不应该引起管辖变动。小明提出 B

区并非其经常居住地的理由不成立，B 区法院

具有管辖权， 所以法院驳回了他提出的管辖权

异议。

●立法本意

本案中法院为什么驳回了小明提出的管辖

权异议？

公民经常居住地是指公民离开住所地至起

诉时已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地方， 但公民住院

就医的地方除外。

在沪非法倾倒百余车未分拣垃圾
4人分别获刑10个月至3年不等 还需付400万元修复环境

引进公民经常居住地的概念， 是基于管辖

两便原则的考虑。一是便于群众进行诉讼，二是

便于法院审理， 包括法律文书送达、 调查取证

等。

□记者 胡蝶飞

本报讯 4人在上海非法倾倒 110余车

未分拣垃圾， 致使公私财产损失合计 150

万余元。 近日， 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办理

了该起重大污染环境案件。 最终， 4 人不

仅获刑， 还需“自掏腰包” 400 万元用于

生态环境修复。

据悉， 这是 《上海市生态环境损害赔

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 出台后本市首例由

行政机关启动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

并完成首例行政机关诉前协商。

据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 2018年 5月，

4名被告人将 110余车未分拣垃圾倾倒至本

市奉贤区四团镇拾村村， 800 平米的乡村

池塘一夜之间被填满， 严重污染了环境。

经评估， 4 人的行为致使公私财产损失合

计 150 万余元。 为妥善解决生态环境损害

赔偿事宜， 上海铁检院赴奉贤区四团镇政

府参与该案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会。

经协调磋商，奉贤区生态环境局与被告

人签订《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 随后，上

海铁检院又积极组织召开生态环境修复与

案件量刑研讨会，邀请上海市、区两级生态

环境局、区司法所等相关人员，确保环境修

复合同的履行及后期环境二次评估。

考虑到 4 名被告人均已在诉前与行政

机关签订协议且已将 400 万元保证金支付

至镇政府专门账户用于后期生态环境修复，

上海铁检院提出了酌定从轻的量刑情节。

最终， 经法院一审判决， 4 名被告人

分别被判处 10 个月至 4 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并均适用缓刑。 同时， 法院依照两高三部

《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有关问题座谈

会纪要》 的相关规定， 首发了本市环保领

域的从业禁止令： 4 名被告人在缓刑考验

期限内将不得从事与排污或者处置危险废

物有关的经营活动。

本案系《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公

布后首例涉垃圾分类案件，社会影响较大。

检察机关表示， 本案对今后探索生态

环境损害赔偿与刑事量刑的关系、 宽严相

济形势政策的落实等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也是该院将生态环境修复情况作为定罪量

刑重要因素的具体实践。

为规避限购“假结婚”
一女子“赔了先生又折兵”

18岁小伙租“共享汽车”练手
8天交通违法21次被扣125分 被诉至法院

房东为省电费

私改电表获刑


